
科技重点研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及《石家庄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6号）规定，对市科技局2022年科技重点研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科技重点研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包括两个子项目：一是科技重点研发（含市级高校科技合作）资金，用于重点支持引领我市未来创新发展的新兴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用以提高石家庄市整体创新研发水平，激发全市创新活力；二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是政府引导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

两个子项目均采用事前资助的方式，支持企业用于开发新产品，形成新技术新工艺，形成知识产权、软著作权、编制标准，取得具备国内先进水平科研成果，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该项目2022年预算安排3000万元，实际支出2975万元，预算执行率99.2%。

二、评价结论

2022年科技重点研发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使用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阶段培养及吸引人才数量、科技成果数量、自筹资金到位率、专项资金到位及时方面取得一些成绩，项目的实施加快了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产生了一定数量的科技成果，预计项目完成后，项目研发成果会在未来多年，持续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提升变革。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三、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一些项目承担单位专项资金未按要求单独核算。二是相关部门缺乏对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监督检查，缺乏对项目的日常跟踪管理与服务，未严格执行科技计划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制度。

建议相关部门对项目承担单位加强政策宣传指导，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规定对专项资金进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每年对项目执行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为项目承担单位和科研人员提供日常跟踪管理与服务工作，保障各类科技项目按计划实施，保证科研资金使用安全高效。严格执行科技计划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制度。


